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文指〔2022〕31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
2022 年省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市州、省直管县财政局：

为引导乡村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，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，

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县（市、区）省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   万

元。资金列 2022 年政府支出功能科目“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

支出”，政府预算经济科目“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”。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委《关于继续支持脱

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22

号）精神，本次下达 40 个脱贫县（市、区）的资金（附件 1），

属于统筹整合使用范围，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（市、

区），省级部门不指定具体项目或提出与乡村振兴无关的任务

要求。

下达非贫困县（市、区）的资金（附件 2），由你局会同本

级文化旅游管理部门，根据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分配安排资

金，主要用于乡村文化旅游宣传促销、文化旅游公共基础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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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完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。

收到此通知后，请迅速下拨资金，资金使用按照统筹整合

有关要求执行，并加强资金使用和绩效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

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、2022 年省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安排表（脱贫县市区）

2、2022 年省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安排表（非贫困县

市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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